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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

技术规范》地方标准政策解读

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技术规范》已于

2022年 7月 1 日发布，于 2022年 8月 1日实施，现就编制

背景、目的和意义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均

要求用人单位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和

定期检测。一般情况下，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由用人单

位自行开展或者委托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完成，由于检测岗位

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，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亦不全面，检

测结果的科学性得不到有效保障。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

素定期检测必须由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，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制订和颁布的《工作场

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《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

质测定》《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》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

测量》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》《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》等一系列标准、规范进行布点、采

样和检测，全过程实施质量控制，力求最大程度反映作业现

场真实情况，故现行的职业卫生监督体系中职业卫生监督常

常依赖于定期检测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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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卫生监督监测在检测对象、方式、周期和内容等方

面与定期检测均不一致，监督监测的针对性强，需更直观、

更快速的了解工作场所重点监测危害因素的浓度和强度。同

时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是长期、连续、系统地收集信息的过

程，亟需政府职业卫生监管部门经常性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

危害因素监督监测，亦是政府掌握辖区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

现状的重要手段。

由于目前缺少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工作

规范，获取的监测数据常常缺乏科学性和完整性。因此，亟

需制定本标准来填补深圳市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

监测标准的空白。

该项目于 2019年 5月正式批准立项，为 2019年深圳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技术规范的标

准化研究，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，了解我市实际情况与

具体需求，并在遵循国家与行业相关标准的基础上，编制适

合深圳特点的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技术规

范》，进而明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的人员和

资质、工作程序、前期准备、实施监测、报告编制以及资料

归档等方面的要求。为进一步加强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管执

法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推动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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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场所作业条件，降低职业病危害事件的发生提供指导性

建议；同时为政府监管部门掌握重点行业的职业病危害现状，

增强职业卫生监管执法的科学性和落实职业病危害治理的

针对性提供技术支撑。

本标准可填补深圳市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

测标准的空白，对各监测机构标准化和规范化开展职业病危

害因素监督监测工作，提高监测质量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

现实基础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等9个

章节和3个附录等内容。核心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章：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的人

员和资质、工作程序、前期准备、实施监测、报告编制以及

资料归档等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工作场所职业

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工作。

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因素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督

监测。

（二）第二章：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。包括

《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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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GBZ/T 160（所有部分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》

《GBZ/T 300（所有部分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》

等。

（三）第三章：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，包

括监督监测、监测机构、用人单位、监测岗位、工作方式和

工作时间。

（四）第四章：人员和资质

本章节对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的主

体（人员和机构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。

（五）第五章：工作程序

本章节规范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的工

作程序，包括准备阶段、实施阶段和报告编制阶段。

（六）第六章：前期准备

本章节规范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前期

准备工作的要求，主要包括成立工作组、制定工作方案和确

定监测对象名单。

（七）第七章：实施监测

本章节规范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实施

阶段的技术要求，主要包括职业卫生现场调查、制定现场采

样和测量计划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（含采样与测量前准备、

现场采样与测量、实验室检测、结果处理与数据修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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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第八章：报告编制

本章节规范了报告编制的要求，主要包括职业病危害因

素检测报告的时效性、检测报告的内容和监测报告的内容。

（九）第九章：资料归档

本章节规范了工作过程资料及成果材料归档内容的具

体要求，主要包括工作方案、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、现场采

样和检测计划、现场采样和测量记录表、实验室检测记录及

原始谱图、检测结果数据转换记录表、检测报告和监测报告。

（十）附录

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，主要给出了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现

场调查表。

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，主要给出了用人单位现场采样和

检测计划表。

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，主要给出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
结果汇总表。

四、附则

本标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，其起草单

位有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、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

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深圳市坪山区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、深圳市南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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